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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21年 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正式发布，进一步明确在新型基础设施、

城市治理、民生服务等方面的发展目标和时间节点，为智慧城市建设指

明方向。2019 年 4月，重庆市政府第 45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重庆市

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方案（2019—2022年）》，提出“到 2022年，实现智

慧生活全民共享、城市治理全网覆盖、政务协同全渝通办、生态宜居全

域美丽、产业提质全面融合、基础设施全城互联，成为全国大数据智能

化应用示范城市”。

城市公共空间是城市建设协调发展的重要纽带，智慧公共空间是建

设智慧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进一步指导各区县（自治县）科学实施

智慧公共空间建设实施工作，合理判定建设成效，加强城市公共空间运

行监管水平，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国内外有关规

范、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组织编制了《重庆市公共空间物联网监测技术导则（试行）》。本导则主

要内容包括：1.总则；2.主要术语；3.基本规定；4.步道监测系统；5. 广

场监测系统；6.公园监测系统；7.消落区监测系统；8.停车场监测系统；

9.监测设备技术要求；10.数据管理与平台运维。

本导则由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组织编制和管理，由重庆市

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反

馈至重庆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洋河一村 69

号，电话：023-67737337;邮箱:57454477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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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为指导重庆市公共空间的物联网监测工作，推动重庆市智慧公共空

间的建设与发展，促进物联网在公共空间建设领域的应用，特制定本导

则。

1.0.2本导则用于指导重庆市新建、扩建和改建工程中公共空间的物联网

监测系统及设施建设维护。

1.0.3公共空间物联网监测系统既要积极发展和应用新技术，以满足系统

现代化、信息化的要求，同时还要综合考虑技术的成熟度、可靠性、适

用性和安全性，做到经济合理、安全可靠。

1.0.4重庆市公共空间的物联网监测设备布置原则与技术参数除满足本导

则外，还应符合国家及重庆市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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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术语

2.0.1 公共空间 public space

公共空间，狭义是指那些供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公共使用

的空间。本导则中公共空间范围为供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公共

使用的室外空间，包括步道、广场、公园、消落区、停车场五大空间类

型。

2.0.2 物联网共性平台 Internet of things common platform

汇聚政府存量数据、社会开放数据、物联网监测数据，并对此进行

综合利用，提供城市数字孪生、智能运营等服务，实现城市公共安全、

公共管理、公共服务的智能化体系。

2.0.3 公共空间物联网监测系统 Internet of things monitoring system for

public space

公共空间物联网监测系统是指通过信息传感设备，按约定的协议，

将公共空间内监测设备与网络相连接，物体通过信息传播媒介进行信息

交换和通信，以实现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管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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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公共空间物联网监测系统的系统架构应包括设备层、网络层和平台

层三个部分，系统架构如下图所示：

图 3.0.1 公共空间物联网监测系统架构图

3.0.2重庆市公共空间的物联网监测设备的布设理念应遵循人性、美观、

安全等基本原则。

3.0.3公共空间物联网监测设备应以多杆合一、多箱合一、多线合一为目

标，对各类设施设备进行集约化设置，实现共建共享。

3.0.4公共空间物联网监测设备宜以智慧灯杆为主要载体，城市家具、驿

站、公交站台等设施均可视情况作为载体。

3.0.5公共空间物联网监测设备宜进行景观化设计，造型风格应与周边环

境协调统一，宜增加设备视觉识别系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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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监测设备应增加 RFID等电子标签识别技术，结合地理信息技术，

实现监测设备的可视化管理。

3.0.7监测设备应根据不同情况满足防尘、防水、防晒、防雷等要求，外

壳防护等级应符合《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GB/T 4208相关要求。

3.0.8监测设备应优先采用市政电力供电，当监测设备分散且规模较小，

可根据地形条件利用太阳能、风能、专用电池柜等方式供电。

3.0.9监测设备的安装位置应避让古树名木，距离成林地带外缘树树冠垂

直化投影以外 5m，距离单株树木应同时满足树冠垂直投影以外 5m和以

胸径 20倍为标准的外缘水平距离。

3.0.10监测设备的安装位置应避让有文物价值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历史

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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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步道监测系统

4.1一般规定

4.1.1步道空间按步道类别分为街巷步道、山林步道、滨水步道，步道监

测系统应包涵安全防范类监测设备、环境类监测设备、绿化管理类监测

设备、灾害防治类监测设备、公共服务类监测设备、环卫类监测设备。

4.1.2步道监测系统应结合步道类型特点有针对性布设监测设备，因地制

宜。

4.1.3步道监测设备布设不应影响行人正常通行，步道过窄时，宜结合周

边地形、建构筑物布设。

4.1.4步道经过驿站时，步道监测设备宜结合驿站分级布设，驿站定义详

见《山林步道技术标准》DBJ50/T-325第 5.3的规定、《滨江步道技术标

准》DBJ50/T-323第 5.8的规定。驿站分级见下表：

表 4.1.4驿站分级表

驿站等级 总建筑面积（㎡）

一级驿站 100~150

二级驿站 50~100

三级驿站 小于 50 或无建构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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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驿站监测设备配置见下列表格：

表 4.1.5 驿站监测设备配置表

驿站智慧设施配置表

设备类别 主要功能 设备名称

驿站分级

一级驿

站

二级驿

站

三级驿

站

安全防范类监测

设备

人流量监测 人流量感应器 ● ◎ ○

紧急呼救 紧急呼救设备 ● ● ●

视频监控 高清摄像机 ● ◎ ○

环境监测设备

H2S、NH3、CO2 等气体浓

度检测
空气监测仪 ● ● ○

烟雾检测 烟雾传感器 ● ● ●

光照照度检测 光线感应器 ◎ ○ ○

温湿度测量 温湿度传感器 ◎ ◎ ◎

PM2.5 检测 PM2.5 传感器 ○ ○ ○

VOCs 检测 VOCs 传感器 ○ ○ ○

用水消耗管理 智能水表 ● ● ◎

用电消耗管理 智能电表 ● ● ◎

厕所消耗品管理
感应式取纸机 ● ● ◎

智能洗手液盒 ● ● ◎

公共服务类

监测设备

信息发布 显示屏（或触摸屏） ● ◎ ○

用户反馈与体验评价
用户评价器或同功

能设备
◎ ○ ○

音乐播放 音乐播放器 ● ◎ ○

厕位人体感应 人体感应器 ● ◎ ○

厕位占用状态指示 有人/无人标识单元 ● ● ○

厕位调整 厕位动态调整系统 ○ ○ ○

注：●—应配置；◎—宜配置；○—可配置

4.2街巷步道

4.2.1视频监控设备应完全覆盖街巷步道范围，宜在重点区域，对异常行

为进行识别，结合智能分析平台进行分析判断，提升安防监控水平，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 50395的相关

规定。

4.2.2宜在街道重要节点设置智能化公共服务设施，提供自助零售、休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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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手机充电、蓝牙音箱等服务，并收集使用数据。

4.2.3应沿街布设环境监测设备，对噪声、空气质量、温度进行实时监测。

噪声监测应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HJ 640相关规范要求；监测设备根据不同地理

环境及布设成本，调整布设间距，空气质量监测布点间距宜不大于 2000m；

温度监测结合多功能杆布设，布点间距宜不大于 2000m。

4.2.4垃圾桶应搭载垃圾箱满溢传感器，监测垃圾桶满溢实时数据，以便

及时清理，智能垃圾桶布设原则可参考《街巷步道技术标准》DBJ50/T-324

第 5.7.2的规定；公共厕所宜采用智慧公厕，对厕所环境，人流进行监测，

提升公厕服务水平。

4.2.5宜采用土壤环境监测设备对垂直绿化、重要节点组团绿化进行监测，

监测土壤湿度、养分等数据，对沿街绿化进行水肥管理。

4.2.6街巷步道监测设备技术要求及参数详见第 9章。

4.2.7街巷步道监测设备类型、布设场景与设置要求如下表：

表 4.2.7 街巷步道监测设备设置一览表

序号 设备类型 设备名称 空间布设位置 设置要求

1

安全防范类

监测设备

视频监控摄像机

优先结合智慧杆布设，

无条件时可结合周边

建构筑或地形布设于

高处。

街巷步道空间内视频

监控应做到全覆盖。

2 人流量监控设备

优先结合智慧杆布设，

布设于重要节点入口

处、封闭空间入口处，

亦可结合驿站布设。

优先结合视频识别方

式布设，重要节点入口

处至少一个，支持人脸

抓拍、流量超限报警功

能，无条件时可采用红

外线感应方式布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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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环境类监测

设备

噪声传感器

优先结合智慧杆布设，

监测点位距地面高度

1.2m~4m。

建成区域布设密度应

小于 1000m，重点监测

区域可增加布设密度。

4 空气质量检测仪

结合智慧杆布设，设置

于杆体顶端或高处，监

测点位宜距地面高度

≥ 3m。

建成区域布设密度应

小于 2000m，重点监测

区域可增加布设密度，

四周应保持通风和不

受遮阴，保证监测数据

的准确性。

5 大气温湿度传感器

6 水质监测仪

结合智慧井盖或独立

设置。

布设原则参考《重庆市

城镇排水管网监测技

术导则》相关要求。

7 水量监测仪

8 气体红外检漏仪

9

绿化管理类

监测设备

土壤温湿度传感器

独立布设，布设于垂直

绿化、重要节点绿化。

监测设备应避开种植

池壁；土壤监测设备宜

避开堆肥处；

土壤湿度传感器宜每

100 ㎡设置一处，其它

土壤监测设备宜结合

具体情况布设。

10 土壤 PH 值传感器

11 病虫害监测仪

12

环卫类监测

设备

气味检测仪 结合公共厕所布设。
H2S、NH3、CO2 等气体

浓度检测。

13 激光厕位传感器
每个厕位至少应配备 1

套人体感应器。

厕位感应器宜可通过

激光、红外、光能门锁

等不同方式检测厕位

有无人状态。

14 智慧垃圾桶

智慧垃圾桶内搭载垃

圾满溢传感器,智慧垃

圾桶沿步道布设。

设 置 间 距 宜 为

100~200m,在出入口、

集散地等人流量大的

区域可加密至 30~50m。

15

公共服务类

监测设备

自动售卖机
自动售卖机宜结合驿

站、公交站点布设。

自动售卖机宜搭载运

营数据采集系统，间距

宜小于 2000m。

16 智慧健身器材

智慧健身器材宜结合

周边场地功能和需求

布设，建议布设于居住

用地旁休憩节点中。

智慧健身器材宜搭载

运动数据采集系统。

17 智慧坐凳
重要节点处，宜设置智

慧坐凳。

智慧坐凳占普通坐凳

的比例宜为 20%~30%，

智慧坐凳宜包含太阳

能充电、无线充电、蓝

牙音箱等便民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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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山林步道

4.3.1山林步道监测设备宜结合步道环境需求、步道等级、步道驿站分级

选择设备和布置点位。

4.3.2山林步道主线步道的视频监控应达到全覆盖。对异常行为进行识别，

结合智能分析平台进行分析判断，提升安防监控水平，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 50395的相关规定。

4.3.3山林步道连接道及路况复杂、易迷失区域应设置报警点、广播系统，

间隔距离不宜超过 2000m，报警点、视频监控、广播系统应形成完整的

安保体系。

4.3.4山林步道宜设置人流监控功能，可实现步道主入口及关键区域客流

计数管理，可对游客滞留热点地区进行统计监控，流量超限时可自动预

警、报警。

4.3.5山林步道应集成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对步道沿线进行实时监测，并

对灾情进行实时预警。

4.3.6山林步道应在沿线地质灾害隐患区域设置地质灾害预警系统，并对

灾情进行实时预警。

4.3.7宜结合山林步道驿站布设智能化公共服务设施，提供自助零售、休

憩娱乐、手机充电等服务，并收集使用数据。

4.3.8山林步道主线步道宜布设运动数据监测设备，通过使用者授权，采

集使用者心率、步数等，同时结合触控信息屏进行信息发布。

4.3.9山林步道宜结合驿站布设环境监测设备，对空气质量、温度、空气

湿度进行实时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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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0山林步道监测设备技术要求及参数详见第 9章。

4.3.11山林步道各项设备和布置要求如下表：

表 4.3.11 山林步道监测设备设置一览表

序号 设备类型 设备名称 布设场景 设置要求

1

安全防范类

监测设备

视频监控摄像机

优先结合智慧杆布设，

布设于交叉路口，山林

步道主要出入口。

山林步道主线步道视

频监控宜全面覆盖。

2 人流量监控设备

优先结合智慧杆布设，

布设于山林步道主要

出入口。

优先结合视频识别方

式布设，主要入口处至

少一个，支持人脸抓

拍、流量超限报警功

能，无条件时可采用红

外线感应方式布设。

3 求助报警点

优先结合智慧杆布设，

按钮颜色鲜艳并设有

反光标识。

求助报警点布设间距

宜小于 2000m。

4

环境类监测

设备

空气质量检测仪

结合智慧杆布设于驿

站处，设置于杆体顶端

或高处，监测点位宜距

地面高度≥ 3m。

山林步道范围内结合

一级驿站布设，重点监

测区域可增加布设密

度，四周应保持通风和

不受遮阴，保证监测数

据的准确性，实测数据

宜结合驿站LED信息发

布屏实时发布。

5 大气温湿度传感器

6 水质监测仪
结合智慧井盖或沿线

主要排水口。

布设原则参考《重庆市

城镇排水管网监测技

术导则》相关要求。
7 水量监测仪

8
灾害防治类

监测设备

形变位移监测器
独立布设，布设于步道

周边地灾隐患点。

地灾隐患点坡顶坡底

每 15~20m 宜设置一个

监测点。

9 红外热成像仪 优先结合智慧杆布设，

可结合服务驿站布设。

火灾预警系统监测点

位宜小于 3000m。10 气体红外检漏仪

11

绿化管理类

监测设备

绿化管理类

监测设备

土壤温湿度传感器 独立布设于二十年一

遇水位线以上，布设于

垂直绿化、重要节点绿

化。独立布设于二十年

一遇水位线以上，布设

于垂直绿化、重要节点

绿化。

监测设备应避开种植

池壁；土壤监测设备宜

避开堆肥处；土壤湿度

传感器宜每100㎡设置

一处，其它土壤监测设

备宜结合具体情况布

设。

12 土壤 PH 值传感器

13 病虫害监测仪



11

14

环卫类监测

设备

气味检测仪 结合驿站布设。
H2S、NH3、CO2 等气体

浓度检测。

15 激光厕位传感器
每个厕位至少应配备 1

套人体感应器。

厕位感应器宜可通过

激光、红外、光能门锁

等不同方式检测厕位

有无人状态。

16 智慧垃圾桶

智慧垃圾桶宜布设垃

圾满溢传感器，智慧垃

圾桶宜布设于山林步

道主线，一级或二级驿

站，山林步道支线按需

布设。

设 置 间 距 宜

200m~300m,在出入口、

集散地等人流量大的

区域可加密至 30~50m。

17

公共服务类

监测设备

自动售卖机
自动售卖机宜结合一

级或二级驿站布设。

自动售卖机宜搭载运

营数据采集系统。

18 智慧坐凳

山林步道主线及重要

节点处，按需设置智慧

坐凳，人烟稀少处不宜

设置智慧坐凳，应采用

易管养，耐久度强的坐

凳。

智慧坐凳占普通坐凳

的比例宜为 20%~30%，

智慧坐凳宜包含太阳

能充电、无线充电、蓝

牙音箱等便民设施。

4.4滨水步道

4.4.1滨水步道监测设备宜结合地形和滨江高架路桥，布置于百年一遇洪

水位线以上，防尘防水等级应达到 IP68，监测设备应做防漏电处理。

4.4.2滨水步道沿线应布设应急落水救生设施及一键呼叫设备，并与周边

视频监控、行为识别协同运行。

4.4.3在主要下河通道处以及易发生安全事故的重要区域，应设置视频监

控对异常行为进行识别，结合智能分析平台进行分析判断，提升安防监

控水平，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

50395的相关规定。

4.4.4应对沿线地质灾害隐患区域进行监测，并对灾情进行实时预警。

4.4.5滨水步道宜结合驿站布设环境监测设备，对空气质量、温度、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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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度进行实时监测。宜布设水温监测设备，监测结果宜结合驿站 LED信

息发布屏实时发布。

4.4.6应结合滨水步道的标高设置于百年一遇水位线以上，滨水步道主线

宜增设运动数据监测功能，通过使用者授权，采集区域内人群的心率、

步数、消耗热量等数据。

4.4.7智能垃圾桶不宜布设于二十年一遇水位线以下，宜结合水位线布设

于驿站、下河通道入口等重点区域。

4.4.8滨水步道监测设备技术要求及参数详见第 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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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9滨水步道各项设备和布置要求如下表：

表 4.4.9 滨水步道监测设备设置一览表

序号 设备类型 设备名称 空间布设位置 设置要求

1

安全防范类

监测设备

视频监控摄像机

布设于百年一遇水位

线以上；每个下河通道

口应布设一处，驿站主

要出入口应布设一处。

滨水步道空间内视频

监控应最大化提高覆

盖率，水位较低时宜结

合地形、高架桥布设。

2 人流量监控设备

优先结合智慧杆布设，

布设于下河通道口，亦

可结合驿站布设。

优先结合视频识别方

式布设，重要节点入口

处至少一个，支持人脸

抓拍、流量超限报警功

能，无条件时可采用红

外线感应方式布设。

3

环境类监测

设备

噪声传感器

优先结合智慧杆布设

于驿站处，监测点位距

地面高度 1.2m~4m。

建成区域布设密度应

小于 1000m，重点监测

区域可增加布设密度。

4 空气质量检测仪

结合智慧杆布设于驿

站处，设置于杆体顶端

或高处，监测点位宜距

地面高度≥ 3m。

建成区域布设密度应

小于 2000m，重点监测

区域可增加布设密度，

四周应保持通风和不

受遮阴，保证监测数据

的准确性。

5 大气温湿度传感器

6 水质监测仪
结合智慧井盖或沿线

主要排水口。

布设原则参考《重庆市

城镇排水管网监测技

术导则》相关要求。
7 水量监测仪

8

灾害防治类

监测设备

防汛自动检测仪设备

独立布设，布设于亲水

平台临水侧，沿江高架

桥墩，沿线主要排水口

等。

水位监测点应间距不

大于 1000m,并与警戒

水位杆联动。

9 形变位移监测器
独立布设，布设于步道

周边地灾隐患点。

地灾隐患点坡顶坡底

每 15~20m 宜设置一个

监测点。

10 红外热成像仪 优先结合智慧杆布设，

可结合服务驿站布设。

火灾预警系统监测点

位宜小于 3000m。11 气体红外检漏仪

12
绿化管理类

监测设备

土壤温湿度传感器
独立布设于二十年一

遇水位线以上，布设于

垂直绿化、重要节点绿

化。

监测设备应避开种植

池壁；土壤监测设备宜

避开堆肥处；土壤湿度

传感器宜每100㎡设置13 土壤 PH 值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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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管理类

监测设备

独立布设于二十年一

遇水位线以上，布设于

垂直绿化、重要节点绿

化。

一处，其它土壤监测设

备宜结合具体情况布

设。
14 病虫害监测仪

15

环卫类监测

设备

气味检测仪 结合驿站布设。
H2S、NH3、CO2 等气体

浓度检测。

16 激光厕位传感器
每个厕位至少应配备 1

套人体感应器。

厕位感应器宜可通过

激光、红外、光能门锁

等不同方式检测厕位

有无人状态。

17 智慧垃圾桶

智慧垃圾桶宜布设垃

圾满溢传感器，智慧垃

圾桶应布设于百年一

遇水位线以上，五十年

一遇水位线以下不应

布设智慧垃圾桶，宜布

设普通垃圾桶满足环

卫需求。

设 置 间 距 宜 为

100~200m,在出入口、

集散地等人流量大的

区域可加密至 30~50m。

18

公共服务类

监测设备

自动售卖机

自动售卖机宜结合驿

站布设于百年一遇水

位线以上。

自动售卖机宜搭载运

营数据采集系统，间距

宜小于 2000m。

19 智慧健身器材

智慧健身器材宜结合

周边场地功能和需求

布设，建议布设于居住

用地旁休憩节点中，百

年一遇水位线以下不

宜布设智慧健身器材。

智慧健身器材宜搭载

运动数据采集系统。

20 智慧坐凳

重要节点处，宜设置智

慧坐凳，智慧坐凳应布

设于二十年一遇水位

线以上，且临近防汛通

道，便于洪水来临时及

时搬离。

智慧坐凳占普通坐凳

的比例宜为 20%~30%，

智慧坐凳宜包含太阳

能充电、无线充电、蓝

牙音箱等便民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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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广场监测系统

5.1一般规定

5.1.1广场监测系统应包含安全防范类监测设备、气象环境类监测设备、

绿化管理类监测设备、公共服务类监测设备、环卫类监测设备。

5.1.2广场监测系统应根据广场类型特点有针对性布设监测设备，因地制

宜。

5.1.3广场监测设备应避让广场轴线，宜结合广场绿地、广场内建构筑物

布设。

5.1.4广场监测设备技术要求及参数详见第 9章。

5.1.5广场各项设备和布置要求如下表：

表 5.1.5 广场监测设备设置一览表

序号 设备类型 设备名称 布设场景 设置要求

1

安全防范类

监测设备

视频监控摄像机

优先结合智慧杆布设

于广场主要出入口、重

要建筑单体出入口，广

场人流主要通道。

广场空间内视频监控

应做到全覆盖。

2 人流量监控设备

优先结合智慧杆布设，

布设于广场主要出入

口、重要建筑单体出入

口。

优先结合视频识别方

式布设，重要节点入口

处至少一个，支持人脸

抓拍、流量超限报警功

能，无条件时可采用红

外线感应方式布设。

3
环境类监测

设备

噪声传感器

优先结合智慧杆布设，

监测点位距地面高度

1.2m~4m。

建成区域布设密度应

小于 1000m，重点监测

区域可增加布设密度。

4 空气质量检测仪

结合智慧杆布设，设置

于杆体顶端或高处，监

测点位宜距地面高度

≥ 3m。

建成区域布设密度应

小于 2000m，重点监测

区域可增加布设密度，

四周应保持通风和不

受遮阴，保证监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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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类监测

设备

结合智慧杆布设，设置

于杆体顶端或高处，监

测点位宜距地面高度

≥ 3m。

的准确性，实测数据宜

结合LED信息发布屏实

时发布。
5 大气温湿度传感器

6 水质监测仪
结合智慧井盖或独立

设置。

布设原则参考《重庆市

城镇排水管网监测技

术导则》相关要求。
7 水量监测仪

8

绿化管理类

监测设备

土壤温湿度传感器

独立布设，布设于垂直

绿化、重要节点绿化。

监测设备应避开种植

池壁；土壤监测设备宜

避开堆肥处；

土壤湿度传感器宜每

100 ㎡设置一处，其它

土壤监测设备宜结合

具体情况布设。

9 土壤 PH 值传感器

10 病虫害监测仪

11

环卫类监测

设备

气味检测仪 结合公共厕所布设。
H2S、NH3、CO2 等气体

浓度检测。

12 激光厕位传感器
每个厕位至少应配备 1

套人体感应器。

厕位感应器宜通过红

外。

13 智慧垃圾桶

智慧垃圾桶宜搭载垃

圾满溢传感器，智慧垃

圾桶沿广场周边布设。

设 置 间 距 宜 为

100~200m,在出入口、

集散地等人流量大的

区域可加密至 30~50m。

14

公共服务类

监测设备

自动售卖机
自动售卖机宜结合广

场公共服务建筑布设。

自动售卖机宜搭载运

营数据采集系统，间距

宜小于 2000m。

15 智慧健身器材

智慧健身器材宜结合

周边场地功能和需求

布设，建议布设于广场

健身活动区域。

智慧健身器材宜搭载

运动数据采集系统。

16 智慧坐凳
广场周边及休憩节点

处，宜设置智慧坐凳。

智慧坐凳占普通坐凳

的比例宜为 20%~30%，

智慧坐凳宜包含太阳

能充电、无线充电、蓝

牙音箱等便民设施。

5.2公共活动广场

5.2.1视频监控覆盖率应达到全覆盖，宜在广场主要入口、主要人行通道

设置，对异常行为进行识别，结合智能分析平台进行分析判断，提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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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监控水平，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 50395的相关规定。

5.2.2公共活动广场应设置人流监测设备，流量超限时可自动预警、报警。

5.2.3环境监测设备宜布设于绿地、广场周边，对空气质量、温度、空气

湿度进行实时监测。监测设备根据不同地理环境及布设成本，调整布设

间距，监测结果结合公共服务建筑 LED信息发布屏实时发布。

5.2.4公共活动广场宜结合智慧运动设施提供运动数据监测功能，通过用

户授权后，可采集区域内人群的心率、步数、消耗热量等数据。

5.2.5在人流聚集区域宜布设智能垃圾桶，包含垃圾预警功能，监测实时

数据，以便及时清理，公共厕所宜采用智慧公厕，对厕所环境，纸巾使

用情况，人流进行监测，提升公厕服务水平。

5.3商业广场

5.3.1商业广场监测设备应避让集散通道与主要游线、商铺出入口，宜结

合建筑外墙高点、智慧灯杆布设，减少对广场内部人流通行的影响。

5.3.2商业广场视频监控应达到全覆盖，并且与周边商业建筑内部监控同

步。

5.3.3商业广场监测宜增加尾随探测联动设备功能，保障行人在人流密集

情况下的人身财产安全。

5.3.4商业广场服务设施应避让集散通道与主要游线，不宜过多布设服务

设施，布设点位应选择商业广场边缘区域，不宜布设智慧运动服务设施。

5.4交通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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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交通广场为视频监控、音频监控、行为识别重点区域，应多角度覆

盖，布设于交通广场边缘。

5.4.2交通广场对人流量进行实时监测，对游客滞留热点地区进行统计监

控，流量超限时可自动预警、报警，同时与周边交通站点对接数据，利

于相关交通调度。

5.4.3交通广场不宜布设智能化公共服务设施，宜强调人流疏导，满足交

通广场集散功能。

5.4.4交通广场宜布设智能垃圾桶，包含垃圾预警功能，监测实时数据，

以便及时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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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公园监测系统

6.0.1公园监测系统应包涵安全防范类监测系统、灾害防治类监测系统、

气象环境类监测系统、绿化管理类监测系统、公共服务类监测系统、环

卫类监测系统。

6.0.2公园监测设备外观应结合公园风格类型以及周边环境统一设计，宜

具有统一的视觉识别系统识别体系，以便于居民的识别。

6.0.3公园视频监控、行为识别的布设宜结合园路级别、园路宽度考虑。

主路、次路监测点位应全线覆盖，间距不大于 100m，弯道处或视野盲区

宜酌情增加监测点位；支路、小路应在路口或交叉路口处布设监测点位，

宽度＜2m的园路宜结合周边地形或构筑物布设监控设备。园路分级参考

《公园设计规范》GB 51192中 6.1.3中的有关规定。

6.0.4公园用地内原有自然岩壁、陡峭边坡，附近设置有园路、休憩场地

时，应根据地质灾害评估结果，采取安全防护，并加强监测。

6.0.5公园内视频监控设备宜集成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对园路或休憩场地

沿线进行实时监测，并对灾情进行实时预警。

6.0.6公园内宜布设环境监测设备，对空气质量、温度、空气湿度进行实

时监测。监测设备根据不同地理环境及布设成本，调整布设间距，监测

结果宜结合 LED信息发布屏实时发布。

6.0.7公园内水体宜设置水质监测系统，具体要求参考《重庆市城镇排水

管网监测技术导则》有关规定。

6.0.8宜采用土壤环境监测设备对公园内主要园路或休憩节点周边重要绿

化进行监测，监测土壤湿度、养分等数据，结合智能灌溉系统对沿线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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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进行水肥管理。自然林或生态林建议保持原有环境不宜过多扰动。

6.0.9公园智慧运动设施结合人群活动分布进行合理布设，并收集使用数

据。

6.0.10面积大于或等于 10 hm²的公园，应按游人容量的 2%设置智慧厕所，

小于 10 hm²者按游人容量的 1.5%设置，智慧厕所服务半径不宜超过 500m，

即间距 1000m。

6.0.11智慧座椅总量宜按坐凳总量的 20%~30%设置，人群活动热点区域

宜增加布设密度。

6.0.12公园主园路、次园路、休憩节点沿线垃圾桶宜采用智慧垃圾桶，

公园支路按实际情况布设。

6.0.13公园监测设备技术要求及参数详见第 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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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4公园各项设备和布置要求如下表：

表 6.0.14公园监测设备设置一览表

序号 设备类型 设备名称 空间布设位置 设置要求

1

安全防范类

监测设备

视频监控摄像机

优先结合智慧杆布设，

无条件时可结合周边

建构筑或地形布设于

高处。

公园主园路、次园路视

频监控应做到全覆盖，

支路、小路路口应单独

布设。

2 人流量监控设备

优先结合智慧杆布设，

布设于公园入口处、封

闭空间入口处，亦可结

合驿站布设。

优先结合视频识别方

式布设，重要公园入口

处至少一个，支持人脸

抓拍、流量超限报警功

能，无条件时可采用红

外线感应方式布设。

3

环境类监测

设备

噪声传感器

优先结合智慧杆布设，

监测点位距地面高度

1.2m~4m。

公园区域结合一级驿

站布设，实测数据宜结

合驿站LED信息发布屏

实时发布。

4 空气质量检测仪

结合智慧杆布设，设置

于杆体顶端或高处，监

测点位宜距地面高度

≥ 3m。

公园区域结合一级驿

站布设，重点监测区域

可增加布设密度，四周

应保持通风和不受遮

阴，保证监测数据的准

确性，实测数据宜结合

驿站LED信息发布屏实

时发布。

5 大气温湿度传感器

6 水质监测仪 对公园水体、公园水体

排口，结合智慧井盖或

独立设置。

布设原则参考《重庆市

城镇排水管网监测技

术导则》相关要求。
7 水量监测仪

8
灾害防治类

监测设备

形变位移监测器
独立布设，布设于公园

道路周边地灾隐患点。

地灾隐患点坡顶坡底

每 15~20m 宜设置一个

监测点。

9 红外热成像仪 优先结合智慧杆布设，

可结合服务驿站布设。

火灾预警系统监测点

位宜小于 3000m。10 气体红外检漏仪

11

绿化管理类

监测设备

土壤温湿度传感器

独立布设，布设于垂直

绿化、重要节点绿化。

监测设备应避开种植

池壁；土壤监测设备宜

避开堆肥处；土壤湿度

传感器宜每100㎡设置

一处，其它土壤监测设

备宜结合具体情况布

12 土壤 PH 值传感器

13 病虫害监测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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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14

环卫类监测

设备

环卫类监测

设备

气味检测仪 结合公共厕所布设。
H2S、NH3、CO2 等气体

浓度检测。

15 激光厕位传感器
每个厕位至少应配备 1

套人体感应器。

厕位感应器宜可通过

激光、红外、光能门锁

等不同方式检测厕位

有无人状态。

16 智慧垃圾桶

智慧垃圾桶宜搭载垃

圾满溢传感器，智慧垃

圾桶沿公园主园路、次

园路及主要休憩节点

布设。

设 置 间 距 宜 为

100~200m,在出入口、

集散地等人流量大的

区域可加密至 30~50m。

17

公共服务类

监测设备

自动售卖机
自动售卖机宜结合驿

站布设。

自动售卖机宜搭载运

营数据采集系统。

18 智慧健身器材

智慧健身器材宜结合

公园场地功能视需求

布设，建议布设于公园

运动主题节点内。

智慧健身器材宜搭载

运动数据采集系统。

19 智慧坐凳

公园主园路、次园路、

休憩节点处，宜设置智

慧坐凳。

智慧坐凳占普通坐凳

的比例宜为 20%~30%，

智慧坐凳宜包含太阳

能充电、无线充电、蓝

牙音箱等便民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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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消落区监测系统

7.0.1消落区监测系统宜重点关注区域内水文情况。

7.0.2由于消落区的特殊性，不宜布设过多监测设备于消落区内部，相关

水文监测设备应合理布设断面位置，具有防水功能，可承受振动、意外

冲击、碰撞、跌落等外来干扰。

7.0.3消落区视频监控、音频采集、行为识别设备应结合周边地形、高架

路桥、建构筑物布设于五十年洪水位以上。

7.0.4消落区应设置水位监测设备，宜结合水文站或沿周边高架道路进行

布设，水位超警戒水位时能与预警系统联动。

7.0.5应对人流聚集区附近陡于 1:2的自然岸坡进行实时监测，以便在地

质灾害发生前能及时预警。

7.0.6消落区应设置水流流量监测设备，主要布设于入河流的河口处及排

水口，防尘防水等级应达到 IP68，电器装置应做水下防漏电处理。

7.0.7消落区宜设置水质监测设备，主要布设于入河流的河口处，受潮汐

影响的河段和严重水土流失区，断面位置应避开死水区及回水区，有明

显岸边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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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8消落区各项设备和布置要求如下表：

表 7.0.8 消落区监测设备设置一览表

序号 设备类型 设备名称 空间布设位置 设置要求

1

安全防范类

监测设备

视频监控摄像机

布设于百年一遇水位

线以上；每个下河通道

口应布设一处，驿站主

要出入口应布设一处，

配电箱布设于百年一

遇洪水位以上。

消落区内视频监控应

最大化提高覆盖率，水

位高程较低时宜结合

地形高架桥布设。

2 人流量监控设备
优先结合智慧杆布设，

布设于下河通道口。

优先结合视频识别方

式布设于主要下河通

道处，支持人脸抓拍、

流量超限报警功能，无

条件时可采用红外线

感应方式布设。

3
环境类

监测设备

水质监测仪
布设于河流入江口、排

水管网入江（河）口。

布设原则参考《重庆市

城镇排水管网监测技

术导则》相关要求。
4 水量监测仪

5

灾害防治类

监测设备

防汛自动检测仪设备

独立布设，布设于亲水

平台临水侧，沿江高架

桥墩，沿线主要排水口

等。

水位监测点应间距不

大于 1000m,并与警戒

水位杆联动。

6 形变位移监测器
独立布设，布设于步道

周边地灾隐患点。

地灾隐患点坡顶坡底

每 15~20m 宜设置一个

监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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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停车场监测系统

8.0.1 停车场分为室内场（停车楼）与室外露天停车场，本导则的范围为

室外露天停车场。

8.0.2 停车场监测系统应关注于各停车场地的使用率，加强车位引导能力，

能够疏散核心区域的停车压力。

8.0.3 非路边性质的停车场，在车辆入场和车辆出场应设立道闸设备，具

备车牌识别能力，各停车场地能够实时自动上传车辆进出数据至系统后

台。

8.0.4 路边停车区域应设置车位监测设备，具备车牌识别能力，准确实时

上报当前区域的剩余停车位数量。

8.0.5 在核心区域设立车位引导屏，显示附近范围内的停车场车位剩余数

量，对社会车辆进行引流。

8.0.6 在道路上设立明显标识，引导车辆进入停车区域。

8.0.7智慧停车场各项设备和布置要求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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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0.7停车场监测设备设置一览表

序号 设备类型 设备名称 布设场景 设置要求

1

停车场

监测设备

车牌识别

摄像机
布设于停车场出入口处。

实现进出停车场车辆视频监

控，识别车辆信息，识别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车牌识别、纸

票识别、IC 卡识别等。

2 电动道闸 布设于停车场出入口处。

实现入口设备故障或停车场

计数满位等情况禁入，正常情

况下准入的功能，同时满足

《出入口控制系统工程设计

规范》GB 50396 相关规定。

3
无线地磁

传感器
布设于车位处。

每个车位宜设置车位监测传

感器，实时更新各层面停车区

域的空车位数量变化。监测方

式包括不限于：地磁检测、超

声波检测等。

4
车位引导

显示屏
布设与停车场内部通道旁。

能实时将采集到的停车场空

闲泊位信息对外发布，方便车

主快速便捷找到空闲泊位停

放车辆。

5
自助缴费

系统终端

布设于停车场出入口处，或停

车场内部。

支持多种缴费形式，包括不限

于电子付费卡、自助缴费终端

（纸币）、手机付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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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监测设备技术要求

9.1 安全防范类监测设备

设备名称 功能要求 设备参数 安装要求

视频监控

摄像机

摄像机的功能

要 求 参 考

GA/T1127《安

全防范视频监

控摄像机通用

技术要求》。

A. 分辨率：像素≥200 万（1080P）；

B. 传感器类型：≥1/2.7 英寸 CMOS；

C. 帧率：1-30 帧可调；

D. 低照度：≤0.01Lux(彩色模式)；

≤0.001Lux(黑白模式)，0Lux(红外模

式)；

E. 电动变倍可调镜头：光学变倍≥4

倍；红外 30-50m；

F. 支持三码流、宽动态（120dB)、3D

降噪、音频侦测、电子防抖、透雾、

强光抑制、虚焦侦测、ROL、SVC 编码

等功能；

G. 智能分析：支持接入智能平台进行

人脸识别、区域入侵等行为检测；

H. 供电：AC24V/POE 或 DC12V/POE,

工作温度：-40℃-60℃；

I. 防护等级：≥IP66。

摄像机的安装应符合监

测要求，监视区域无阻

挡，避免逆光现象；摄

像机安装应牢固、安全，

避免外接干扰。视角固

定位置，宜采用枪机，

高广角宜采用球机。

人流量

监控设备

支持人脸抓

拍、人员密度

等一种或多种

模式的智能分

析。摄像机电

磁兼容要求、

安全性要求参

考《安全防范

视频监控摄像

机通用技术要

求》GA/T1127。

摄像机终端的

传输要求应符

合《公共安全

视频监控联网

系统信息传

输、交换、控

制技术要求》

GB/T28181

A.供电方式：直流、交流、POE 等；

B.传输方式：有线、无线；

C.连续工作时长：≥2万小时；

D.防护等级：≥IP66；

E.外壳材质：不燃或难燃材料。

摄像机安装应符合监测

要求，监视区域无阻挡，

避免逆光现象，具体要

求参考《视频安防监控

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50395 第 6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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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灾害防治类监测设备

设备名称 功能要求 设备参数 安装要求

形变位移

监测器

监测设备能实

时监测结构应

力。

A. 传感器应具有高稳定、高可靠、低

温漂、长寿命等特点；

B. 应具有对桥墩受力变化状况长期

连续监测功能；

C. 应具有实时监测功能；

D. 应具有温度补偿功能；

E. 工作温度范围：-30~60℃；

F. 防水等级：≥IP67；

G. 非线性：≤2%FS。

A. 安装位置各方向偏

离监测截面位置：≤

30mm；

B. 安装角度偏差：≤

2°；

C. 安装应牢固，长期监

测时，宜采用焊接或栓

接方式安装。

雷达

液位计

使用雷达波原

理，设备采用

非接触式测量

方法。

A. 测量范围:0.3-7，15m 可选；

B. 测量精度:±1cm；

C. 雷达天线:平面微带脉冲相参雷

达；

D. 外壳材质:铝合金外壳；

E. 雷达频率:60GHz；

F. 波束发射角度:3°；

G. 工作电压：5-12V DC；

H. 工作电流：稳态电流约 50mA；

I. 工作温度：-40℃—85℃；

J. 数字接口：RS485/ModBus；

K. 防护等级：≥IP68。

壁挂安装或结合智慧杆

安装。



29

雨量计

量传感器，是

款能够动观测

并存储“量”

参数的仪器。

A. 测量范围：0.01~ 3 mm/min；

B. 测量精度：0.2 mm；

C. 分辨率：0.2 mm；

D. 测量误差：±3 %；

E. 响应时间：＜1 s；

F. 波特率：2400/4800/9600；

G. 电源：DC12-24 V；

H. 功耗：≤1 W；

I. 通信接：RS232/RS485；

J. 承直径：Φ164 mm/Φ200 m m；

K. 材质：ABS 材质/不锈钢质；

L. 防护等级：IP65。

雨量计应固定在混凝土

底座上,底座的埋深应

保证雨量计安装牢固,

并应避免暴雨时晃动或

倾斜。

红外热成

像仪

能够穿透灰

尘、烟雾、雨

雪和黑暗，呈

现完美的图

像。观测距离

1000M 到

3000M，具有穿

透雨雾，超视

距、高度智能

等特点。

A. 探测器类型:非制冷焦平面阵列；

B. 光谱范围: 7.5-14μm；

C. 聚焦:电动聚焦、自动聚焦；

D. 像素:384x288、640x480 可选；

E. 镜头焦距≥ 75mm；

F. 伪彩色 13 种伪彩色可选；

G. 高温报警支持高温报警，报警温度

可调。

独立布设或结合智慧杆

布设于地形高处，确保

视野良好无遮挡。

9.3 环境类监测设备

设备名称 功能要求 设备参数 安装要求

噪声传感

器

测量范围宽、

信号稳定、精

度高。

A. 直流供电：12-24V；

B. 测量范围：30-150dB；

C. 分辨率：0.1dB；

D. 测量误差：<5%FS。

A. 保证安装垂直于水

平面；

B. 安装高度为人体坐

高或主要要求测量的环

境区域。

温度湿度

传感器

探 头 敏 感 度

高、信号稳定、

防水性好。

A.温度测量范围：-40-80℃；

B.湿度测量范围：0-100%RH；

C.温度测量精度：±0.5℃；

D.湿度测量精度：±3%RH。

结合智慧杆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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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

传感器

测 试

PM2.5/10 浓

度传感器的，

具 有 高 灵 敏

度、信号稳定

等特点。

A.测量范围：0-1000ug/m3；

B.测量精

E.工作湿度环境；0-100%RH。

结合智慧杆安装。

风速风向

传感器

室外风速、风

向实时监测，

信号稳定，传

输性能良好。

A.供电电压：12-24V；

B.使用环境：-20~55℃；

C.启动风力：0.2-1.0m/s；

D.启动风向：≥0.5m/s。

结合智慧杆安装。

空气质量

传感器

实现对 SO2、

NO2、CO、空气

质量指数等进

行监测。

A.波特率：2400/4800/9600；

B.响应时间：小于 15s；

C.运行温度：0-50℃；

D.工作湿度：15-90%。

结合智慧杆，安装高度

为 6-8m。

水质监测

设备

A.基于化学原

理的水质在线

监测仪应具有

基 本 参 数 存

储，断电、断

水自动保存，

故障自动监测

自动报警，定

期自动校准，

密封防护箱体

及防潮，自动

分档量程，可

全量程自动切

换。

B.基于光学原

理的方法监测

时，COD 监测

设 备 宜 采 用

UV-COD 在 线

监测仪，SS 宜

采用基于组合

红外吸收散射

光 技 术 浊 度

仪。

C.水质监测设

备应具有设备

故障报警、水

质超标报警、

测量值超限报

警灯功能。

A.测量范围：0-2000mg/L；

B.测量误差：不大于全量程的 5%；

C.分辨率：不大于 1mg/L；

D.监测频次：可根据监测仪器对每个

样品的分析周期来确定；氨氮和CODcr

监测频次通常设置成 2 小时一次，当

发现水质情况明显变化或发生污染事

故期间，应将监测频率从调整为 1 小

时一次，pH频次应不低于10min一次。

A.水质仪器应安装在不

易受外界损伤的地方，

并配置安全保护设施；

B.根据现场情况设置设

备柜，并浇筑水泥平台

固定安装；

C.监测点应定期进行杂

物和污泥清理；

D.仪器安装技术要求宜

按照《水污染源在线监

测系统安装技术规范》

HJ/T353 相 关 要 求 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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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监测

设备

A.流量监测设

备宜采用多普

勒 超 声 流 量

计。

B.监测设备采

用模块应具备

频次调整、召

测、电压比、

通讯诊断等设

备自我感知能

力。

C.设备技术要

求参考《城镇

排水水质水量

在线监测系统

技 术 要 求 》

CJ/T 252 执

行。

D.流量监测设

备应具有数据

预 警 报 警 功

能。

A.测量范围：-0.5~5m/s；

B.测量误差：不大于 0.03m/s；

C.分辨率：不大于 0.01m/s；

D.监测频次：正常情况下日常监测采

样频率为 15min 一次，数据发送频率

建议为 60min 一次；在出行预警情况

时，采样频率为 5-10min 一次，数据

发送频率为 10min 一次；在出行报警

情况时，采样频率为 1-3min 一次，数

据发送频率和采用频率保持一致；

E.多种触发模式宜包括：周期、触发、

查询、自动；

F.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不宜小于

8000h；

G.防护等级：户外 IP65；井下 IP68。

A.正在运行管网安装前

应封堵、抽水、清淤和

清洗管道及检查井；

B.流量计探头安装应水

平于管底，同时保证与

水流方向平行一致，探

头前端逆水流方向，并

且探头前端不得有阻挡

物干扰水流流态；

C.流量计探头上的超声

波收发装置应避免硬物

撞击或划伤；底部的压

力传感器位于网状透水

孔内，不得与硬物接触；

D.流量计探头安装在管

道底部避开淤泥的地

方，探头安装在固定底

板上；

E.流量计不宜安装在管

道变径口和转弯口处；

F.在安装流量计的检查

井，宜安装井盖电子密

码锁。

9.4 环卫类监测设备

设备名称 功能要求 设备参数 安装要求

气味检测

仪

A.对于公共厕

所内的异味进

行在线监测及

告警；

B.应支持无线

传输功能。

A.环境温度：0-55℃；

B.相对湿度：15-95%RH；

C.设备终端电磁兼容要求参考《电磁

兼容试验和测量技术》GB/T 17626.2；

D.防护等级不低于 IP54；

E.外壳应选用不燃或难燃材料。

安 装 距 离 不 宜 低 于

0.5m，应不安装在高浓

度碱性气体环境中。

激光厕位

传感器

主要用于公共

厕所场景，对

使用蹲位、小

便池、马桶等

区域的人进行

距离探测，判

断是否有人使

A.探测距离：20-300m；

B.响应时间：1-2s；

C.感应误差：<3%；

D.工作温度：0-50℃；

E.工作湿度：10-85%RH。

天花板或墙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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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智慧垃圾

桶

搭载垃圾满溢

传感器，定时

测量垃圾箱垃

圾容量，当垃

圾容量开始满

溢后，自动进

行信息告知及

自动报警，支

持无线通信方

式。

A.防水等级：IP66；

B.工作温度：-30~65℃。
安装于垃圾箱内侧。

9.5 公共服务类监测设备

设备名称 功能要求 设备参数 安装要求

智慧健身

器材

具 有 数 据 采

集、数据传输、

数据处理等功

能，并与安装

环境相融合的

室 外 健 身 器

材。

A.外形和结构要求：应符合《室外健

身器材的安全 通用要求》GB 19272

中 5.3 的规定；

B.主要零部件静载荷能力要求：应符

合《室外健身器材的安全 通用要求》

GB 19272 中 5.4 的规定；

C.数据采集应包括运动次数、运动时

间、卡路里消耗等参数；

D.数据传输可采用有限传输或无线传

输的方式；

E.数据处理结果应采用语音播报、固

定显示屏或智能终端等呈现方式。

布设于运动区内。

智慧坐凳

座椅具备太阳

能充电功能；

座椅给手机无

线充电功能；

手机连接座椅

内置的蓝牙音

箱播放歌曲。

A. 光伏类型：单晶硅 80W-130W；

B. 电池类型：锂电（锂酸或三元）；

C. 电源：5V-18V；

D. WiFi：高性能工业无线模块，短线

开关控制，自动检测联网短线自动启

动，支持网卡介入 APN,VPDN,支持客

户端模式，支持多种 DDNS 动态域名服

务；

独立布设。



33

E.智能音响：AI 智能音响（可连接蓝

牙，wifi)可人机互动。

9.6 绿化管理类监测设备

设备名称 功能要求 设备参数 安装要求

土壤温湿

度传感器

适用于土壤温

度 及 水 分 测

量，具有精度

高、响应快、

耐长期点解、

耐腐蚀、防水

等特性。

A.水分测量范围：0-100%；

B.存储环境：-40~100℃；

C.响应时间：<1s；

D.温度测量范围：-40-80℃；

E.温度精度：±0.5℃；

F.防护等级：IP68。

埋地安装，垂直挖直径

大于 20cm 的坑，在既定

的深度将传感器钢针水

平插入坑壁。

土壤 PH 值

传感器

实现土壤 PH

值在线实时监

测，要求防水

性好，便于安

装。

A.分辨率：0.01PH；

B.准确度：±0.1PH；

C.PH 监测范围：0-14PH；

D.工作温度：0-80℃；

E.响应速度：≤10s；

F.壳体材质：防水性外壳。

埋地安装。

病虫害

监测仪

对绿化带的病

害、虫害等信

息 进 行 全 天

24 小时不简

单监测。

A.传输方式：有线、无线；

B.设计寿命：≥3年；

C.工作环境温度：-20~60℃。

悬挂式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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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停车场监测设备

设备名称 功能要求 设备参数 安装要求

车牌识别

摄像机

车 牌 识 别 率

高，具备高清

识别和低光照

条 件 识 别 技

术，支持多种

牌照识别

A.图像分辨率≥720p；

B.识别速度≤150ms；

C.识别率白天≥98%，夜晚≥95%；

D.工作环境温度：-40-60℃；

E.工作环境湿度 20%；

F.防护等级：IP68。

独立布设。

电动道闸

电动道闸应连

接停车场管理

系统，具备自

动抬杆，防砸

车等功能。

A. 升降时间：≤6s；

B. 起降寿命：200 万次以上；

C. 使用环境温度：-20℃-60℃。

独立布设于停车场入口

处。

无线地磁

传感器

具备实时获取

车位状态，采

集样本频率为

毫秒级。

A. 灵敏度：0.1-1G；

B. 车位检测准确率：≥99%；

C. 射频通讯距离：≥100m；

D. 工作温度：-20℃-60℃；

E. 储存温度：-20℃-60℃。

粘附于车位地表。

车位引导

显示屏

实时显示停车

场车位状态，

实现空余车位

引导。

A. 功耗＜20w；

B. 工作温度：-20℃-60℃；

C. 工作湿度：0%-95%无凝露。

布设于停车场各个出入

口及转角处。

自助缴费

系统终端

支持多种支付

方式包括不限

于现金、刷卡、

电子支付等。

A. 触摸屏：分辨率＜0.33mm,操作灵

敏度＜150G，响应速度＜20ms；

B. 显示屏：分辨率≥1280*1024；

C. 工作温度：-20℃-60℃。

独立布设于停车场出入

口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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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数据管理与安全

10.1 一般规定

10.1.1公共空间物联网监测同类原始数据应统一格式。

10.1.2应持续分析智能化监测数据的合理性和有效性，针对故障进行现

场排除。

10.1.3加强公共空间基础信息数据的保密性。

10.1.4加强数据有效性的判定，对于采集数据应将数据与相近时刻历史

数据进行比对，排除异常值，降低外界因素对数据的干扰，确保数据的

有效性和可靠性。

10.1.5每季度每个监测点的数据完整率不低于 90%。

10.1.6公共空间物联网监测数据应统一传输到公共空间物联网监测系统

管理平台管理，并实现数据备份功能。

10.2 数据管理

10.2.1采集的公共空间监测数据应保证其完整性。

10.2.2每日采集的异常数据，如非正常零值、超出正常范围等数据应及

时进行核实并分析其出现的原因。

10.3 数据安全

10.3.1公共空间物联网监测所涉及的各系统、网络间的交互需要考虑数

据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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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具备安全要求的交互数据宜采用 SM2、SM3等国密算法或更高级

别的加密算法，或采用不可嗅探的光通信网路、光通信物联网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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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导则用词说明

1、为了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

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规程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时，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

（或要求）”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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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引用标准名录

GB 50395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T28181 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交换、控制技术

要求

GB3096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 50116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B 50052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 50054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 51192 公园设计规范

GB 50396 出入口控制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T 17626.2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GB 19272 室外健身器材的安全 通用要求

GB/T 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A/T1127 安全防范视频监控摄像机通用技术要求

HJ 640 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HJ 818 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SO2、NO2、O3、CO)连续自动监测

系统运行和质控技术规范

HJ 817 环境空气颗粒物（PM10 和 PM2.5）连续自动监测系统运

行和质控技术规范

HJ 640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

HJ/T353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安装技术规范



39

CJ/T252 城镇排水水质水量在线监测系统技术要求

DBJ50/T-323 滨江步道技术标准

DBJ50/T-325 山林步道技术标准

DBJ50/T-324 街巷步道技术标准

DB4403/T 30 多功能智能杆系统设计与工程建设规范

其他资料 成都市公园城市智慧综合杆设计导则

其他资料 重庆市城镇排水管网监测技术导则

其他资料 上海市智慧公厕建设导则


